附件4
通过“平台”业绩补录办理流程（勘察、设计）
5.通过“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”补录的流程由各市（地）公布。

[bookmark: _Hlk138714378][bookmark: _Hlk138714379]3.适用范围：“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”正式运行前已经竣工,无法通过“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”补办施工许可证的房建、市政工程项目。
4.数据等级：县（市、区）级确认的项目数据定为C级;市（地）级确认的项目数据定为B级。
2.实施主体：参与项目建设的勘察、设计单位。
1.办理路径：平台申请
办理说明
提交
网上填报工程信息
参与项目建设的勘察、设计单位
县级审核
进入属地主管部门确认库
市级审核
按项目属地化管理原则审核
初核
各县（市、区）相关部门工作人员

初核
各市（地）相关部门工作人员

复核
各县（市、区）相关部门负责人

复核
各市（地）相关部门负责人


定级为C级数据
定级为B级数据

